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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6,155,64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8597%。2、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5月20日。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相关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97号）批复，公司向包括控股股
东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数科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广州
数字科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广州广电平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数科产投”）在内的11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7,385,277股，新增
股份已于2023年1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数科集团及数科产投
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其他发行对象所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具体发行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发行对象名称

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数字科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北斗七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保利防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广州产
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股数（股）

28,417,121
17,738,527
4,011,659

14,340,344
12,428,298
12,428,298
12,428,298
20,325,047
13,062,141
26,698,852
15,506,692

177,385,277

限售期（月）

18
18
6
6
6
6
6
6
6
6
6

注：“广州数字科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广州广电平云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属同一主体。

除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数科集团及数科产投外，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合
计 131,229,629股已于 2024年 5月 20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
月16日披露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号）。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1、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的股东做出承诺函，公司控股股东广州
数科集团及数科产投承诺：自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
不转让所认购的股份。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前述承诺，未

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也未发生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0日。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6,155,6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597%。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名，共涉及2个证券账户。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合计

发行对象名称

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数字科技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证券账户名称

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数字科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账 户 数
量

1
1
2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28,417,121
17,738,527
46,155,648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28,417,121
17,738,527
46,155,648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因法律法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限制转让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50,102,487
3,946,839

46,155,648
2,431,731,461
2,481,833,948

比例（%）

2.02
0.16
1.86

97.98
100.00

本次变动

股份数量（股）

-46,155,648
-

-46,155,648
46,155,648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3,946,839
3,946,839

0
2,477,887,109
2,481,833,948

比例（%）

0.16
0.16

0
99.84

100.00
注：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实际出具结果为准。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中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5-028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12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 64,666,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2.22元（含税）。本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
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分配比例保持
不变。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4,666,8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2.22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投资者
（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0.998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2.44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1.222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

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要求，实际分派现金红利时，“分”以下金额，即小

于0.01元的金额，作舍尾处理。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086
08*****542
00*****491
01*****383

股东名称

杭州和泰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海泰精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XU QING
徐英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
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实际控制人XU QING（徐青）及其一致行动人徐英、冯以琳，控股股东

杭州和泰控股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海泰精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童建恩、刘雪峰、田美华
（2023年10月30日已届满离任）在《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如果本人/本单位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46.81元/股，2022年度及2023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由 46.81元/股调整为
44.3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期限内的
最低减持价格由44.31元/股调整为43.09元/股（44.31元/股-1.222元/股，四舍五
入并保留两位小数）。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皓月路159号诺德财富中心A座3402

室
咨询联系人：方青
咨询电话：0571-22913450
传真电话：0571-2282104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25 证券简称：和泰机电 公告编号：2025-023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53号），本公司由主承销
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 1,000万股，发行价每股人民币 55.82元，共计募集资金 55,
82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4,823.80万元（实际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为5,
023.80万元，其中前期已预付2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0,996.20万元，已由主
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
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389.52万元和先期支付的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元承销及保荐费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8,406.6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4〕3-5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
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深证上〔2023〕1146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市骏
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

《管理办法》，本公司、子公司江门骏鼎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苏州骏鼎
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3月分别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截至披露日，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井支行

银行账号

755936134810006
755970561410006

8110901011301691461
8110901011101691471
41020300040080400

备注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四、本次注销的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序号

1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井支行

银行账号

41020300040080400
销户日期

2025年5月13日

鉴于上述 1个专户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专户不再使
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相关规定，为规范银行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已完成注销手续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该账户对应的相关监管协议也随
之终止。

五、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销户及解约业务受理回执。
特此公告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1538 证券简称：骏鼎达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以书

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
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3.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9名，实际参会董事 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董事为戴继锋、邢占飞、李永忠、纪玉虎、张世潮、董敏，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
事为刘宝龙、宋为兔、李要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继锋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1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九

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根
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邢占飞先生为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补选前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

戴继锋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委员会委员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刘宝龙 宋为兔 纪玉虎

董 敏 李要合 戴继锋 宋为兔

张世潮 李要合 刘宝龙

张世潮 董 敏 李永忠

2.补选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

戴继锋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委员会委员

张世潮 董 敏 李要合 刘宝龙 宋为兔 邢占飞纪玉虎

董 敏 李要合 戴继锋 宋为兔

张世潮 李要合 刘宝龙 邢占飞

张世潮 董 敏 邢占飞 李永忠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7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5月 1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4年度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公司于2022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山东创
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金属”）100%股权，于2022年1月26日与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王伟（以下统称“补偿义务
人”）签订《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部分
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承
诺创新金属公司 2022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1,810.00 万元、122,120.00 万
元、142,360.00 万元。

创新金属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106,845.39万元（已经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专项审核报告审核，审核报告文号：XYZH/2023CQAA1F0033）、91,980.76万元
（已经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审核，审核报告文号：XYZH/
2024CQAA1F0031）和103,801.26万元（已经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
核报告审核，审核报告文号：XYZH/2025CQAA2B0041），累计实现净利润 302,
627.41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实现率为82.62%。

鉴于创新金属未实现截至2024年度累计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进
行业绩补偿。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约定及《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元的总价回购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
公司股份数351,363,722股，并予以注销。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总股本将由 4,107,435,885股减少至 3,756,072,
163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4,107,435,885元人民币减少至 3,756,072,163元人民
币。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
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不影响相关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权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处理。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可现场到本公司申报债权，也可以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债权。
具体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
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1、申报时间：2025年 5月 16日-6月 30日，现场申报为此期间的工作日 9:30-12:00,13:00-18:30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卓著中心1808 创新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3、邮编：1000324、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5、联系电话：010-665361986、邮箱：zqb@innovationmetal.com7、其它说明：
（1）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并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电子邮箱收到文件日为准，请

在邮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此外，采取邮寄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致电公司联系

人进行确认。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6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月河六路

中段创新第四工业园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3
2,750,635,499

66.967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立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
大会由董事王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科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484,402
比例（%）

99.8490

反对

票数

3,213,797
比例（%）

0.1168

弃权

票数

937,300
比例（%）

0.034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389,202
比例（%）

99.8456

反对

票数

3,276,497
比例（%）

0.1191

弃权

票数

969,800
比例（%）

0.035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367,902
比例（%）

99.8448

反对

票数

3,285,197
比例（%）

0.1194

弃权

票数

982,400
比例（%）

0.035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427,912
比例（%）

99.8470

反对

票数

3,219,837
比例（%）

0.1170

弃权

票数

987,750
比例（%）

0.036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5,540,652
比例（%）

99.8147

反对

票数

4,166,597
比例（%）

0.1514

弃权

票数

928,250
比例（%）

0.033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936,792
比例（%）

99.7928

反对

票数

4,854,357
比例（%）

0.1764

弃权

票数

844,350
比例（%）

0.0308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934,292
比例（%）

99.7927

反对

票数

4,830,857
比例（%）

0.1756

弃权

票数

870,350
比例（%）

0.0317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5,633,492
比例（%）

99.8181

反对

票数

4,128,557
比例（%）

0.1500

弃权

票数

873,450
比例（%）

0.0319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4,328,167
比例（%）

99.2614

反对

票数

3,374,597
比例（%）

0.6388

弃权

票数

526,900
比例（%）

0.0998
10、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285,062
比例（%）

99.8418

反对

票数

3,425,737
比例（%）

0.1245

弃权

票数

924,700
比例（%）

0.033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517,462
比例（%）

99.8502

反对

票数

3,164,737
比例（%）

0.1150

弃权

票数

953,300
比例（%）

0.0348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310,562
比例（%）

99.8427

反对

票数

3,363,437
比例（%）

0.1222

弃权

票数

961,500
比例（%）

0.035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情况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业绩补偿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23,134,817
522,530,957
522,528,457
524,328,167

比例（%）

99.0354

98.9211

98.9206

99.2614

反对

票数

4,166,597

4,854,357

4,830,857

3,374,597

比例（%）

0.7887

0.9189

0.9145

0.6388

弃权

票数

928,250

844,350

870,350

526,900

比例（%）

0.1759

0.1600

0.1649

0.099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0、11为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上述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山东创新集团
有限公司、崔立新、杨爱美、耿红玉、王伟在审议前述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1,333,440,883股，占
比 32.46%；崔立新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638,453,593股，占比15.54%；杨爱美女士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 105,075,929股，
占比 2.56%；耿红玉女士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 72,717,715
股，占比 1.77%；王伟先生为崔立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 72,717,715
股，占比1.77%。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及、贾潇寒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钱塘区青东二路1999号浙江永杰铝业有限

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
120,214,694

61.10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建国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
合《公司法》、《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张大亮先生、毛骁骁先生、徐小华先生、
孙闯先生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张英女士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3、董事会秘书杨洪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
线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3,892
比例（%）

99.8080

反对

票数

177,702
比例（%）

0.1478

弃权

票数

53,100
比例（%）

0.04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4,792
比例（%）

99.8087

反对

票数

176,002
比例（%）

0.1464

弃权

票数

53,900
比例（%）

0.044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4,492
比例（%）

99.8085

反对

票数

175,302
比例（%）

0.1458

弃权

票数

54,900
比例（%）

0.045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9,992
比例（%）

99.8047

反对

票数

178,602
比例（%）

0.1485

弃权

票数

56,100
比例（%）

0.046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50,592
比例（%）

99.7803

反对

票数

219,402
比例（%）

0.1825

弃权

票数

44,700
比例（%）

0.0372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股息派发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4,292
比例（%）

99.8000

反对

票数

190,002
比例（%）

0.1580

弃权

票数

50,400
比例（%）

0.042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98,288
比例（%）

98.4925

反对

票数

225,002
比例（%）

1.2451

弃权

票数

47,400
比例（%）

0.2624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40,392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225,802
比例（%）

0.1878

弃权

票数

48,500
比例（%）

0.040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66,992
比例（%）

99.7939

反对

票数

193,002
比例（%）

0.1605

弃权

票数

54,700
比例（%）

0.0456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

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26,692
比例（%）

99.7604

反对

票数

233,802
比例（%）

0.1944

弃权

票数

54,200
比例（%）

0.0452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80,492
比例（%）

99.8051

反对

票数

176,802
比例（%）

0.1470

弃权

票数

57,400
比例（%）

0.047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00,864,846
15,768,160
3,317,586
393,90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2.6263
73.5852

反对

票数

0
0

219,402
96,700

比例（%）

0.0000
0.0000
6.1256

18.0644

弃权

票数

0
0

44,700
44,700

比例（%）

0.0000
0.0000
1.2481
8.3504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923,680 95.9722 122,702 4.027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
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
案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
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9,085,746

19,109,446

17,798,288

19,102,146

19,061,846

比例（%）

98.6351

98.7576

98.4925

98.7198

98.5116

反对

票数

219,402

190,002

225,002

193,002

233,802

比例（%）

1.1338

0.9819

1.2451

0.9974

1.2082

弃权

票数

44,700

50,400

47,400

54,700

54,200

比例（%）

0.2311

0.2605

0.2624

0.2828

0.28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2、本次会议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表决票均超过参会股东
表决权票数的三分之二；3、本次会议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0，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
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相关股东已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洁、李明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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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71 证券简称：永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4

永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